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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4. 學

校「系所、學位學

程、特殊專班、境

外專班」基本資

料表 

增修說明 

單位類別之欄位定義 

1. 請依單位性質選擇【一般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

班；境外專班】。 

2. 本表選填【一般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

專班】者，請依教育部核定系、所、學位學程核定

填報，且本表填報資料將與「學 24.大學學系、所、

學位學程核定招生名額總量內新生註冊率統計

表」表冊進行勾稽比對，請學校審慎填報，以免影

響教育部未來公布學校「新生註冊率」資訊。 

3. 本欄填報「學位學程」者，應經教育部總量核定始

可認列。 

1. 請依單位性質選擇【一般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

境外專班】。 

2. 本表選填【一般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

班】者，請依教育部核定系、所、學位學程核定填報，

且本表填報資料將與「學 24.大學學系、所、學位學

程核定招生名額總量內新生註冊率統計表」表冊進行

勾稽比對，請學校審慎填報，以免影響教育部未來公

布學校「新生註冊率」資訊。 

3. 本欄填報「學位學程」者，應經教育部總量核定始可

認列。若系（科）所之學制班別屬於【學士後第二專

長學位學程(4+X/日間)；學士後第二專長學位學程

(4+X/進修)】者，單位類別請務必選填【特殊專班】。 

基本資料 4. 學

校「系所、學位學

程、特殊專班、境

外專班」基本資

料表 

修正說明 

單位名稱之欄位定義 

1. 本表將依教育部「總量招生名額核定表」匯入，請

學校協助檢視是否正確，並補填報【英（外）文名

稱】；另系、所、學位學程若屬於教育部外加專案

核定者，請檢附核定函文及相關佐證資料，由學校

自行填報【中文名稱、英（外）文名稱】，以利將

本表資訊匯入「基本資料 6」及「學 24」。 

2. 前揭「特殊專班」請依教育部核定資訊填報，例如

「電子構裝整合技術產業碩士專班 101 春季班」、

1. 本表將依教育部「總量招生名額核定表」及核定特殊

專班、境外專班等資料匯入各校系、所、學位學程名

稱，請學校協助檢視是否正確，若系、所、學位學程

係以「全英（外）語授課」者，請補填其【英（外）

文名稱】，以利匯入「校 11.開設全外語授課之院、系

所、學位學程統計表」。 

2. 各校系、所、學位學程資訊，除校庫依「教育部總量

招生名額核定表、專案核定特殊專班、境外專班」等

資訊匯入外，學校若有屬於教育部其他專案核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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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學院電機產業研發碩士專班」…等。 

3. 前揭「境外專班」請依教育部核定資訊填報，例如

「越南境外企業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東亞

發展境外碩士在職專班(越南)」…等。 

4. 若學系屬於學籍分組者，請以「系（科）所」為填

報單位。 

所、學位學程者，請檢附核定函文及相關佐證資料，

並填報系、所、學位學程相關資訊，惟其中該系、所、

學位學程若以「全英（外）授課」者，請填報其【英

（外）文名稱】，以利匯入「基本資料 6」及「學 24」

及「校 11」等表件。 

3. 前揭「特殊專班」………….. 

4. 前揭「境外專班」…………… 

5. 若學系屬於學籍分組者，請以「系（科）所」為填報

單位。 

基本資料 6. 學

校「學制」基本資

料表 

增修說明 

單位類別之欄位定義 

1. 請依單位（系所）性質選填【一般系所；學位學程；

特殊專班；境外專班】等類別。本表選填【一般系

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者，請依教

育部核定系、所、學位學程核定填報，且本表填報

資料將與「學 24.大學學系、所、學位學程核定招

生名額總量內新生註冊率統計表」表冊進行勾稽

比對，請學校審慎填報，以免影響教育部未來公布

學校「新生註冊率」資訊。 

1. 請依單位（系所）性質選填【一般系所；學位學程；

特殊專班；境外專班】等類別本表選填【一般系所；

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者，請依教育部核

定系、所、學位學程核定填報，且本表填報資料將與

「學 24.大學學系、所、學位學程核定招生名額總量

內新生註冊率統計表」表冊進行勾稽比對，請學校審

慎填報，以免影響教育部未來公布學校「新生註冊率」

資訊。 

2. 若學制班別填報【學士後第二專長學位學程(4+X/日

間)；學士後第二專長學位學程(4+X/進修)】者，單位

類別請務必選填【特殊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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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24.大學學系、

所、學位學程核

定招生名額「總

量內新生註冊

率」統計表 

 增加說明 

備註之欄位 

1. 本表蒐集註冊率，將配合教育部政策進行公布；另

各「單位名稱(系、所、學位學程)」統計處代碼，請

依【教育部統計處】網站公佈之「大學校院系所代

碼」進行比對。 

 

1. 本表蒐集註冊率，將配合教育部政策進行公布；另各

「單位名稱(系、所、學位學程)」統計處代碼，請依【教

育部統計處】網站公佈之「大學校院系所代碼」進行比

對。 

2. 為配合教育部統計處及相關單位進行學校註冊率資訊

公佈，請填報學校【對外說明主管（亦即可回應外界相

關詢問者）；本表聯絡窗口(例如教務處註冊組組長或

註冊組承辦人)】等之「任職單位、姓名、職稱、連絡

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等資訊，並請逕至「大學校院校

務資料庫填報系統→使用者管理→設定註冊率聯絡窗

口（共 2 筆）」填報。 

學 25.大學「碩士

(含碩士在職)班、

博士班」總量內

核定招生情形調

查表 

刪除說明 

錄取人數之欄位定義 

1. 請填報學校榜單公告「正取」104 學年度總量內核

定系、所、學位學程之【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包

括暑期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以【甄試；考試；

逕修讀博士學位】等方式錄取人數，惟不包括外加

名額錄取人數。 

2. 本欄「逕修讀博士學位」僅限「博士班」填報。 

3. 由於【碩士在職專班】核定名額未區分「甄試及考

試」名額，請統一填報於「考試」欄。 

4. 本欄位數據應≦104 學年總量內新生招生名額(將由

校庫系統設定防錯檢核功能)。 

1. 請填報學校榜單公告「正取」104 學年度總量內核定

系、所、學位學程之【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包括暑

期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以【甄試；考試；逕修讀

博士學位】等方式錄取人數，惟不包括外加名額錄取

人數。 

2. 本欄「逕修讀博士學位」僅限「博士班」填報。 

3. 由於【碩士在職專班】核定名額未區分「甄試及考試」

名額，請統一填報於「考試」欄。 

4. 本欄位數據應≦104 學年總量內新生招生名額(將由校

庫系統設定防錯檢核功能)。 

學 25.大學「碩士 增修說明 實際註冊人數之欄位定義 1. 請填報每年 10 月 15 日教育部總量內核定 104 學年

http://www.edu.tw/statistics/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12115
http://www.edu.tw/statistics/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12115
http://www.edu.tw/statistics/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12115


頁 4 

表冊編號 修正類別 說明會手冊 104.08.24 會後修改處 

(含碩士在職)班、

博士班」總量內

核定招生情形調

查表 

1. 請填報每年 10 月 15 日教育部總量內核定 104 學

年度新生招生名額之完成實際註冊程序之人數（包

括完成註冊之新生休學人數），並依【已在職者；未

在職者】等分別填報，不包括各類外加名額人數、

退學學生、104 學年度新生保留入學資格者及前學

年度新生保留入學資格之復學者。 

2. 本欄實際註冊人數之【已在職者及未在職者】之合

計加總數應與「學 24.大學學系、所、學位學程核定

招生名額總量內新生註冊率統計表」之「104 學年

度總量內新生招生名額之實際註冊人數©」相符，

請學校確認檢核。 

(1) 若學校碩士生、博士生以「甄試考試」而提前入

學並完成註冊者，且其名額如歸屬於當(104)學

年度總量內核定招生名額者，亦可填報。 

(2) 例如：Z 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103 年 11 月辦理

104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考試，王小明及彭小育

皆於 104 年 2 月提前入學，並完成註冊程序，

惟 104 年 5 月彭小育因經濟因素請休學，故學

校 104 年 10 月填報本欄位時，學校可將王小

明及彭小育皆列計為【實際註冊人數】，因王小

明及彭小育皆屬於 104 學年度總量內核定招生

度新生招生名額之完成實際註冊程序之人數（包括完

成註冊之新生休學人數），並依【已在職者；未在職者】

等分別填報，不包括各類外加名額人數、退學學生、

104 學年度新生保留入學資格者及前學年度新生保留

入學資格之復學者。 

2. 本欄實際註冊人數之【已在職者及未在職者】之合計

加總數應與「學 24.大學學系、所、學位學程核定招生

名額總量內新生註冊率統計表」之「104 學年度總量

內新生招生名額之實際註冊人數©」相符，請學校確認

檢核。 

(1) 若學校碩士生、博士生以「甄試考試」而提前入學

並完成註冊者，且其名額如歸屬於當(104)學年度

總量內核定招生名額者，亦可填報。 

(2) 例如：Z 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103 年 11 月辦理 104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考試，王小明及彭小育皆於 104

年 2 月提前入學，並完成註冊程序，惟 104 年 5

月彭小育因經濟因素請休學，故學校 104 年 10 月

填報本欄位時，學校可將王小明及彭小育皆列計為

【實際註冊人數】，因王小明及彭小育皆屬於 104

學年度總量內核定招生名額且完成實際註冊程序，

故可認列為實際註冊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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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額且完成實際註冊程序，故可認列為實際註

冊人數。 

3. 本表調查「在職者」係指學生於入學時，已具備「全

職或兼職」工作者，非入學報考身分別（一般生或

在職生）。 

4. 本表中「全職」係指從事領有薪資之專職工作；「兼

職」係指非全職工作者。如於學校擔任教師、公司

擔任會計等屬全職工作，而學生利用課餘時間擔任

教師研究助理、或於便利商店打工則屬兼職工作。 

3. 本表調查「在職者」係指學生於入學時，已具備「全職

或兼職」工作者，非入學報考身分別（一般生或在職

生）。 

4. 本表中「全職」係指從事領有薪資之專職工作；「兼職」

係指非全職工作者。如於學校擔任教師、公司擔任會

計等屬全職工作，而學生利用課餘時間擔任教師研究

助理、或於便利商店打工則屬兼職工作。 

5. 本表「實際註冊人數小計」應≦104 學年度總量內新生

招生名額（即甄試及考試小計），惟實際註冊人數若有

經教育部核定「增額錄取」時，該校「實際註冊人數小

計」得>104 學年度總量內新生招生名額，請於備註填

報教育部核定公文日期及文號（例如 104 年 8 月 30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40123456 號），並檢附教育部備

查函或核定函文號，以供查驗。 

教 1.專兼任教師

明細表 
修正說明 

(7)運動教練： 

   b.本表僅蒐集教育部體育署核定學校聘任之「專任

運動教練」，若學校聘任專任運動教練非經體育

署核定聘任員額者，其如有在校兼課者，則請以

「兼任」教師填報。 

(7)運動教練： 

b.本表僅蒐集教育部體育署核定學校聘任之「專任運動

教練」，若學校聘任專任運動教練非由體育署核定聘

任員額者，但該教練有經學校聘認為兼任教師者，則

請以「兼任」教師填報。 

教 3. 專任教師

通過升等明細表 

增列升等

方式 

升等方式之欄位： 

1. 請依【文憑送審；專門著作；藝術作品；技術報告；

體育成就】等升等方式分別填報。 

 

1. 請依【文憑送審；專門著作；藝術作品；技術報告；

體育成就；教學實務研究】等升等方式分別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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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憑送審。 

(2) 專門著作：係指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

審定辦法」第 11 條規定之著作。 

(3) 藝術作品：係指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

審定辦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作

品。 

(4) 技術報告：係指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

審定辦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成

果。 

(5) 體育成就：係指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

審定辦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之成

就。 

(1) 文憑送審。 

(2) 專門著作：係指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

定辦法」第 11 條規定之著作。 

(3) 藝術作品：係指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

定辦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作品。 

(4) 技術報告：係指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

定辦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成果。 

(5) 體育成就：係指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

定辦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之成就。 

(6) 教學實務研究:係指學校(含自審及非自審)依本

部「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

試辦學校計畫審查作業要點」核定為試辦學校或

自審學校自行訂有教學實務升等相關規定辦理

教師資格審查，且該教師送審履歷表送審類別為

教學實務研究者，始可填報(104.09.18 新增)。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3002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3002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3002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3002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3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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